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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人寿银行自动转账授权书 

投保书流水号 
 

受理号码  保单号码  
致：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本人授权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及下列银行按下述授权内容进行保险费的划扣及相关权益的给付： 

□首、续期保险费                   □ 本次申请涉及的保险金或其他权益、费用 

授权账户信息 

户名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所属城市                     

账户类型 □ 银行存折  □ 储蓄卡  □ 其它            

存折账号/银行卡卡号                     

注： 

1、 申请身故保险金时，身故理赔必须使用身故受益人名下账户；其它授权账户必须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下账户。 
2、 开户银行必须为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可接受之银行。 
3、 所提供的账户必须为通存通兑活期结算账户、储蓄卡或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可接受之信用卡。 
4、 若本次申请授权该账户为生存金或年金领取账户，则授权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持续将各期生存金或年金给付至该账户中，
直至领取人重新提交新的授权为止。 

投保人声明： 

1、 本人已知悉并同意授权人缴纳本投保申请/保单的保险费以及保险金或其他权益、费用的领取或缴纳。 
2、 本人清楚地知道，若授权人提供非授权人名下存折账号/银行卡卡号，即使划扣保险费转账成功，贵公司也不承担保险责任；
如导致授权人未收到贵公司支付的款项，相关责任由本人承担。 

授权人声明： 

1、 上述授权账户为本人所有，并提供存折/银行卡复印件一份，如有虚假，本人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2、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并理解了本授权书背面的“银行自动转账授权约定条款”的内容。 

投保人签名    ：                                           授权人签名：                               

（签名样式须与客户提供于本公司的签名样式一致）             日      期：        年       月       日 

营销员签名    ：                                     营销服务部/经代公司名称 ：                        

（注:营销员须核对存折/卡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初审人员审核签名 ：                        

 
 
 
 
 
 
 
 
 
 
 
 
 

 

 
 
 
 
 
 

此处为长 15 厘米，宽 2厘米的不粘胶栏。请将存折/卡复印件的顶端对齐顶端虚线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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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自动转账授权约定条款 

一、 授权生效： 

授权书送达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称信诚人寿）时生效。 

授权人应于续期保险费到期日的七个工作日前将本授权书送达信诚人寿。如逾期送达，由此产生的保险

费划扣不成功或延迟，相关责任由授权人承担。 

本授权书因填写内容不全、错误或其他原因致使转账银行或信用卡中心无法办理代扣费的，本授权书不

发生效力。 

二、 授权之终止：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除本授权书另有约定外，本授权书之效力自该情形发生之日起自动终止： 

（1） 转账银行不同意授权人依其指定之方式缴交保险费，以及给付保单相关的款项； 

（2） 授权人结清其所指定之转账银行账户或进行销户； 

（3） 授权人向信诚人寿或银行申请终止此账户的转账授权； 

（4） 授权人所指定之账户遭受有权机关查封、冻结。 

三、 授权之变更： 

授权人如欲变更保险费的缴交方式或转账银行账户，请填妥有关变更申请，依条款第一条办理生效。

原授权书于新授权书生效时自动终止；如客户申请变更领取保单相关权益的方式或转账银行账户，则

以变更后的为准。 

四、 首期保险费之划扣： 

授权划扣保险费的额度以首期保险费的应缴金额为限。 

在信诚人寿同意承保之日起至保险合同生效或保险要求被撤销前，信诚人寿定期进行首期转账，直至成

功收到首期保险费。 

五、 续期保险费之划扣： 

信诚人寿按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费金额划扣各期保险费，若在保险期间变更了保险合同，则按保险合同

变更后的保险费金额划扣续期保险费。其中，短期健康险的续期保险费以续保当时被保险人实际年龄重

新计算的保险费为准。 

在保险费应缴日至保单失效或进入缓缴期前，信诚人寿定期进行续期转账，直至成功收缴保险费。 

六、 信诚人寿于每期保险费入账后，应将相应的保险费发票的客户联邮寄予投保人作为缴费之凭证，如使用

信用卡自动代扣保险费，保险费金额会显示在当月信用卡对账单中。为顺利完成自动代扣费付款作业，

请确保银行账户余额大于或等于当期保险费加 10 元，信用卡余额或透支余额大于或等于当期保险费。 

七、 信诚人寿根据客户的授权进行的费用代收付操作，可能通过客户在授权书中填写的开户银行、银联网络

或第三方平台进行。银行因正确执行信诚人寿电子指令引发的争议、纠纷、索赔等，由信诚人寿与授权

人自行解决，银行不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注：如投保人或授权人对银行自动转账授权约定条款有任何疑问，请致电信诚人寿全国客户服务电话

（4008-838-838）咨询。 


